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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107 年 3 月份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28 日下午 4 時 10 分 

二、 地點：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6 樓簡報室 

三、 主持人：李召集人孟諺                             記錄：黃崇碩 

四、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 

    林教授、陳教授、張副市長、林局長、以及府內外各單位出席代表大

家好： 

    首先感謝各與會單位出席本次道安會報，本市 107 年 2 月份 A1 類交

通事故死亡人數 8 人，相較去（106）年同期減少 8 人之多，1 月份 A2 事

故受傷人數也較去年同期減少 313人，事故防制成效顯著。 

今年本市交通事故以機車、高齡者及 18-24歲族群最多，且肇因多為

未依規定讓車或違反其他規定，可見事故預防的仍著重執法取締，各小組

也應依每月統計資料據以檢討改進，本市道安工作績效方能持續進步。 

下周即為清明連假，因應 4月 5日清明節掃墓人潮，除民政局安排南

山公墓掃墓接駁專車外，交通局也協調客運業者，凡行經公立公墓、納骨

塔的公車路線，都會在車頭 LED 顯示器顯示「掃墓公車」，讓民眾清楚辨

識及方便搭。 

另外連續假期到台南旅遊觀光人潮眾多，請交通局與交通部高速公路

局隨時監控並配合調整號誌時制以疏導上、下高速公路車流及各路口交通

狀況，警察局也協助於重要景點及路口執行交通疏導及指揮，在此也呼籲

民眾在連假期間善加利用公共運輸交通工具，可避免塞車與找車位之苦，

也能響應低碳節能，感謝各位同仁的用心及努力。謝謝大家。 

 

六、 專案報告： 

（一）臺南市 106 年交通事故分析與防制策進 

     執法小組專案報告：（略） 

 

執法小組(警察局)： 

    目前本市約有 173 個易超速路段，在交通局協助下本局已於全部

路段設置共 173 個警 52 警示牌面，且本市測速儀器有限，未來建議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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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預算購買。 

    本市 A2 事故多發生於永康區，且肇因多為路口處車輛搶快左轉，

未來會加強取締這些路口的違規轉彎行為，並建議設置左轉時相及左

轉車道，減少直向及左轉車流交織所造成交通事故。 

    另今年 1~2 月大型車輛事故較多，均為內輪差所產生事故，建議

增加事故地點或大型車輛常行駛路段之聯合稽查次數，請監理單位協

助辦理。 

    執行交通裁罰主要目的在於減少事故之效益，惟依據簡報中各區

違規開單與肇事數量的象限圖，部分行政區有開單數增加卻仍然事故

數增加的傾向，執法小組未來會深入分析檢討開單數量與肇事主因之

間關係並研擬因應作為。 

 

工程小組(交通局)： 

    左轉時相需搭配左轉車道的設置需視周遭環境與空間的大小，永

康區道路空間普遍有限，且道路狀況多變，因此以早開遲閉、號誌輪

放、三時相或其他方式替代，若有具體建議之地點，工程小組將配合

評估左轉車道與其他設施設置之可行性。 

 

 

林執行秘書炎成： 

    交通局會全力協助警 52 的設置，另爆閃燈具有警示作用且為太陽

能，建議可廣為廣為設置。本市近幾年執法強度已增加許多，但仍有

改善的空間，除了加強執法外，請宣導小組(新聞處)適時向媒體傳達交

通執法正確訊息，避免民眾認為開單即是搶錢、誤解維護交通安全之

原意。 

 

林教授佐鼎： 

    本市交通事故有相當比例為 18~24 歲族群，多為大學生、社會新

鮮人等初領駕照人士，需加強此一群之宣導及相關作為。另本市交通

事故中自撞比率明顯偏高，建議可從這一方面加以分析肇因並改善。 

    交通部正推廣研擬由鄉鎮區公所協助宣導道安訊息，建議本市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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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可藉由區公所向鄰里告知的方式向民眾宣導交通安全觀念。 

  

執法小組(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本市自撞事故偏多可能由於車道設備配置導致，部份電桿、路燈

或其他設施未配合道路拓寬而做遷移及改善，影響用路人安全，建議

予以改善。 

 

工程小組(工務局)： 

    電桿、路燈或其他路側設施遷移需考慮當地道路及管線狀況，若

有事故現場交通工程改善需要遷移，本局配合辦理現場評估，有關電

桿部份則需請台電公司協助。 

 

監理小組(嘉義區監理所)：   

    監理小組可配合辦理大型車輛監警聯合稽查工作。 

 

主席裁示： 

1. 有關事故現場交通改善工程，是否設置左轉號誌搭配左轉車道、號

誌或電桿的遷移請於道安工作圈中討論後儘速辦理。 

2. 請執法小組後續辦理自撞事故分析，排除駕駛人自身行為外，應再

檢討是否有工程或執法面可改善的地方。 

3. 另外開單是否有針對 A1 及 A2 交通事故肇因，是否達到遏止事故數

量之目的，請執法小組辦理後續檢討與改善。 

4. 請秘書組因應自行車事故增加，研議改善自行車騎乘環境分析檢

討，餘准予備查。 

 

七、 本會報工作報告事項：（詳會議資料） 

（一）本會報「事故防制工作圈」於 107 年 3 月 20 日會議，計初審提案 3

案，重點摘要說明如下： 

初審提案 1：秘書組提案，依據「臺南市使用道路施工期間交通維持

計畫審議作業要點」，綜管小組 107 年 2 月 16 日至 107

年 3 月 15 日期間審查通過之交維計畫書，提請大會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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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初審提案 2：為提高五工處在臺南市各項道路工程施工進度或災害搶

救時效，建請同意該轄管道路工程其工期未逾(含)6 個

月或施工改道無需行經臺南市轄管道路之交通維持計

畫自行辦理審查核定。經工作圈決議：請秘書組盡快邀

集各相關單位、及本市道安顧問召開會議，研商交通維

持計畫適用範圍及相關要點修正，後續再提送本工作圈

會議討論。 

主席裁示：洽悉。 

 

初審提案 3：有關本市中西區民權路(國華街與海安路之間路段)機車

採東西向雙向通行、汽車由東往西單向通行之雙向道方

式運行案。本案於 107 年 3 月 8 日邀集相關單位現地會

勘，建議採用方案 2：將民權路三段(國華街-海安路)

做限制時段(7:00-11:30)單向(僅開放東向西行)管制。 

市場處報告：（略） 

 

工程小組(停車管理處)： 

    為配合中央軸帶的施工，停管處已於水仙宮市場周邊劃設

200 多個機車停車格位。惟民眾仍習慣將機車停放於民權路上，

且當地停車需求不同時段差異較大，為避免民眾對道路管制方式

產生混淆，建議採用方案 2。 

 

秘書組(交通局)： 

    水仙宮市場旁國華街(由民權路口南往北)於每日上午 10 時

至下午 3 時限制汽車由南向北進行管制，若未來採用方案有時段

性管制，建議配合國華街的現有管制時間統一調整。 

 

          林執行秘書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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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應以增加機車停車空間為目的，請向現場攤商確認未來

水仙宮市場前方道路是採用劃設停車格或開放停車模式，並確認

該路段停車管制是否採時段性限制。 

 

本市市場處： 

    為使水仙宮市場周邊停車空間極大化，建議採用方案 2 時段

性限制汽車單向通行，以減少車流方式騰出道路空間，俾利攤商

裝卸貨停放空間及民眾停放機車需求。 

     

主席裁示：  

    本案影響交通層面甚大，除市場營運需求與停車考量，也需

考慮周邊路段時段管制，請秘書組辦理會勘並徵求現場攤商意見

再行辦理。 

 

 

 

八、 107 年 2 月份道路交通事故及機動車輛統計資料分析：(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洽悉，准予備查。 

 

九、 各工作小組業務檢討報告：(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洽悉，准予備查。 

 

十、 兼召集人結論： 

首先感謝各與會單位出席本次道安會報，4 月 5 日乃清明節掃

墓，民政局配合警察局及交通局已完成各項規劃作業，包括道路管

制、專車接駁、停車規劃等，請各單位能落實執行。此外，5 天的連

假將帶來許多交通需求，請各單位一起努力，希望假期內本市的交

通能非常順暢及安全，謝謝各位，散會。 

 

十一、 散會：下午 17 時 40 分。 


